
 

 



 

 

 

 

 

 

 

 

 

 

 

 

 

 

 

 

 

 

 

 

 

 

 

 

 

 

 

 

 

 

 



 

高雄醫學大學 102 學年度保護智慧財產權委員會期末工作檢討會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3 年 06 月 18 日 09：00 -10:00 

開會地點： 勵學大樓第四會議室 

主    席： 楊俊毓副校長                                             記錄：張松山 

出席人員： 如開會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 

    保護智慧財產權工作為教育部既定政策工作項目，本校每學年均依照教育部行動方案與 

相關規定辦理，除辦理相關課程規劃、教育推廣工作、自我評鑑邀請校外委員蒞校指導 

外，並辦理期中與期末工作檢討會，期使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工作更落實與精進。 

 

貳、工作報告：行政督導、輔導評鑑及獎懲(委員會) 課程規劃（教務處）教育推廣（學 

務處）影印管理（總務處）網路管理（圖資處）  

報告詳如簡報檔(略) 

 

參、業務報告 

  一、教育部 103 年度獎勵私立大學校院發展計畫要點暨作業手冊，將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 

行動方案工作執行成效提升佔政策績效經費百分之 25%，深值重視與落實執行。 

二、教育部 103.05.16 臺教高(一)字第 1030070779 號函 102 學年度「校園保護智慧財產 

權行動方案」自評表與佐證資料需於 7月 31 日前陳報，請本校各單位於 7月 2日前 

陳單位主管核章後，書面資料送承辦人彙陳長官核示後陳報教育部(sushch@kmu.edu.tw)。 

  三、依照本校自我評鑑委員指導，建請各單位主管對於 PDCA 流程融入業務活動，確實於 

活動中檢核執行，成一回饋系統，自評表辦理情形文字詮釋與數字意涵做有意義解讀。 

  四、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法修正草案(www.tipo.gov.tw「著作權法修法專區」)初稿公 

聽會刻正辦理深入之意見交流與溝通中，各單位若有任何修正卓見，歡迎隨時提出。 

 

肆、提案討論：  

 提案一  （10306- 01）                        提案單位：保護智慧財產權委員會 

案由：103 學年度「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執行期程規劃一覽表草案。 

    說明： 

高雄醫學大學 103 學年度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方案執行期程規劃一覽表草案

項次 執行事項 規劃期程 負責單位 

1 (1)依據推動實施計畫執行。 103/8~104/1 保護智慧財產權委員



 

    討論：略 

    決議:照案通過 

 

伍、主席指裁示決議事項 

  一、請楊律師與法規事務組針對司法單位與學校機構曾經發生保護智慧財產權相關之案例 

，上傳至本校保護智慧財產權網頁專區，使教職員生引以為參考。 

  二、請承辦人安排於七、八月召集主要實施策略相關業務主管、承辦人討論「保護智慧財 

產權」宣導週或月執行之可行性與辦理方式相關事宜。 

  三、102 學年度自我評鑑校外委員指導建議事項，除委員肯定嘉勉、內容筆誤、委員疑問 

與執行技術層面問題說明外，其他屬於政策層面與未來需持續執行之事項，列為下次 

會議追蹤執行事項，瞭解辦理情形。 

  四、業務承辦人可至相關標竿學校參訪學習，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期能彰顯成效。 

 

陸、臨時動議：無 

柒、主席結論 

    感謝大家今天出席本次期末工作檢討會，保護智慧財產權的工作各校都持續在做，愈做

愈有經驗，評比也愈來愈精細，請各級主管與同仁大家集思廣益，將 PDCA 的策略概念徹底

融入相關業務執行中，規劃具有創意之教育推廣活動，尤其對於執行活動成果的詮釋，請各

級主管詳實指導，希望能切合達成教育部行動方案實施策略與檢核指標之預期目標。 

(2)各單位依業管規劃辦理活動 

   (PDCA 確實融入業務執行)。

會、六大實施策略主負

責單位、各單位 

2 
(1)各單位自評表自我檢核。 

(2)自評表、佐證資料繳交。 
104/1 

六大實施策略主負責

單位、各單位 

3 
期中工作檢討會(檢核辦理情形，

依據缺失擬訂改善措施)。 
104/1 

保護智慧財產權委員

會、六大實施策略主負

責單位、各單位 

4 

(1)賡續依據推動實施計畫執行。

(2)各單位依業管規劃辦理活動 

   (PDCA 確實融入業務執行)。

104/2~104/6

5 
(1)各單位自評表自我檢核。 

(2)自評表與佐證資料送自評委員
104/4 

6 

(1)自我評鑑校外委員實地訪評。

(2)召開自我評鑑檢討會檢討自 

評表內容與委員指導建議。 

104/4 

7 
(1)期末工作檢討會(年度總檢核)

(2)規劃 104 學年度工作。 
104/6 

8 
(1)彙整年度執行成果。 

(2)彙整自評表與佐證資料陳報。
104/7 

保護智慧財產權 

委員會 



 

 



 



 

 

 

 


